
1999199919991999 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流動網絡營辦商運用流動網絡營辦商運用流動網絡營辦商運用流動網絡營辦商運用 1999199919991999 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擬議條例草案擬議條例草案擬議條例草案擬議

第第第第 14(1A)14(1A)14(1A)14(1A)條下進入地下鐵路公司條下進入地下鐵路公司條下進入地下鐵路公司條下進入地下鐵路公司 ((((地鐵公司地鐵公司地鐵公司地鐵公司 ))))及及及及

九廣鐵路公司的物業的法定權利九廣鐵路公司的物業的法定權利九廣鐵路公司的物業的法定權利九廣鐵路公司的物業的法定權利

地下鐵路公司 (下文簡稱「地鐵公司」 )和九廣鐵路公司

（下文簡稱「九鐵公司」）曾表示關注流動網絡營辦商行使

其法定權利，進入地鐵和九鐵的物業，可能可影響鐵路運作

的安全。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為回應地鐵公司及九鐵公司的關注，確保鐵路運作安

全–

(a) 電訊管理局局長 (下文簡稱「電訊局長」 )將發出運作指

引，以便流動網絡營辦商運用擬議第 14(1A)條下進入地

鐵公司及九鐵公司的物業的權利；及

(b) 當局將考慮引入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訂明除非電
訊局長已給予權益上受影響的有關業主有合理機會作

出申述，否則電訊局長不應根據 1999 年電訊 (修訂 )條例

草案 (下文簡稱「條例草案」 ) 第 14(1A)條作出授權。

以上改善措施可進一步加強第 14(1B)條的規定，即當局只會

在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授權流動網絡營辦商進入有關地

方，而並不存在罔顧鐵路安全的問題。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3. 當局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六日舉行的法案委員會會議

上，同意就其對流動網絡營辦商運用擬議第 14(1A)條下進入

地鐵公司及九鐵公司物業的法定權利擬發出的運作指引，諮

詢地鐵公司及九鐵公司的意見。其後電訊局長將草擬的指引



送交兩家鐵路公司，並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與該兩家

公司開會討論有關的草擬指引。現隨文件夾附該份草擬指

引。

草擬的指引草擬的指引草擬的指引草擬的指引

4. 草擬指引第 2.4 段清楚列明，兩家鐵路公司是唯一的主

管當局，有權就無線電通訊裝置對鐵路的運作安全決定技術

規格或標準。草擬指引第 2.3 段訂明，在流動網絡營辦商展

開裝置工程前，應按兩家鐵路公司的要求呈交有關圖則及其

他資料。對可能會在正常使用有關物業的情況下影響鐵路安

全、保安、效率和構成不便並可能影響物業外觀的裝置，其

設計及其他細節應先取得兩家鐵路公司的批准。

5. 兩家鐵路公司關注到如流動網絡營辦商根據擬議第

14(1A)條獲電訊局長授權進入兩家鐵路公司的物業，其在進

入有關樓宇時未必能夠互相協調。為解決這問題，指引第 2.6

及 2.7 段訂明，流動網絡營辦商應先與兩家鐵路公司的場地

管理人聯絡，方可在合理的時間進入有關物業，而且每次進

入有關物業時應先徵求場地管理人同意。草擬指引第 2.8 段

進一步訂明持牌機構應遵守場地管理人就鐵路運作安全、保

安和效率所發出的一切指示。

6. 我們相信有關指引會為流動網絡營辦商安裝無線電通

訊裝置提供實際的架構，而且已全面顧及確保鐵路安全的重

要性。我們將繼續與地鐵公司及九鐵公司進行磋商，以便進

一步改善有關擬稿的內容。

7. 兩家鐵路公司曾要求當局考慮將有關指引定為法定指

引。我們認為由於這些指引關乎實際運作，並須因應兩家鐵

路公司及流動網絡營辦商的實際經驗定期作出修訂，因此不

宜將其定為法定指引。根據兩家鐵路公司的條例，電訊局長

和兩家鐵路公司在它們的個別條例下是負責確保通訊和鐵

路安全的主管當局。若將有關的指引納入《電訊條例》內，

則在某法定團體是否須受限於另一法定團體的問題上，可能

會引起混淆。再 ，在擬議第 14 條所涵蓋的多種情況之中，



擬發出的運作指引只適用於其中一種規管情況 (即進入鐵路

的物業 )，因此，考慮到擬議第 14 條的適用範圍，實在不宜

把有關運作指引列為法定指引。

兩家鐵路公司所關注的其他事項兩家鐵路公司所關注的其他事項兩家鐵路公司所關注的其他事項兩家鐵路公司所關注的其他事項

8. 我們明白兩家鐵路公司對無線電通訊裝置可能影響鐵

路安全的問題感到關注，因此我們將會考慮引入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訂建議，訂明除非電訊局長已給予因其擬發出的授權

而在權益上受影響的業主有合理機會作出申述，否則電訊局

長不應根據條例草案第 14(1A)條作出授權。這是經考慮地鐵

公司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六日與我們開會後提出的建議修

訂而作出的。我們的修訂會確保所有有關業主在電訊局長作

出授權前獲邀作出申述，而非獨讓兩家鐵路公司有機會作出

申述。立法會秘書處助理法律顧問亦要求當局考慮有關修

訂。

9. 兩家鐵路公司亦提出管理頻譜與負責鐵路安全的權力

之間會否存在衝突，例如對兩家鐵路公司可能認為危害鐵路

安全的干擾，電訊局長作為負責管理頻譜的法定主管當局在

有關干擾的事宜上可否推翻兩家鐵路公司的決定。

10. 在這問題上，我們須申明電訊局長作為本港管制無 電

干擾問題的主管當局，在行使其權力時必會考慮兩家鐵路公

司就影響鐵路安全的干擾水平所提出的規格。如對可接受的

干擾水平有所懷疑，往往可以參考同類的國際或區內標準，

亦可參考其他先進國家鐵路安全當局普遍接納的標準。根據

以往的做法，電訊局長對其採用何種標準來斷定什麼足以構

成令人不可接受或有害的干擾，均會提供合理的理由。

11. 《電訊規例》及《電訊(管制干擾)規例》授權電訊局長

管制干擾問題，因此電訊局長在所有關乎干擾的問題上均向

公眾負責。現時電訊局長負責本港管理頻率的工作。實際

上，對兩家鐵路公司、民航處處長 /機場管理局總監或海事處

處長在鐵路、航空或海上安全各方面的法定職務，電訊局長



從未有侵擾它們這幾方面的法定責任。電訊局長的行為必須

符合公眾利益，就上述情況而言則是指其行為不得罔顧鐵

路、海上或航空的安全。實際上從來沒有兩家鐵路公司所提

及的該類事件發生，我們亦不曾發現任何灰色地帶，而同樣

獲有關條例授權並須在有關範疇向公眾負責的當局亦從未

提出互相衝突的意見，因此我們並不相信會出現兩家鐵路公

司所提出的情況。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2. 我們將繼續與兩家鐵路公司就草擬的指引進行磋商。此

外，我們將 手制訂擬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歡迎

議員提供意見。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八日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八日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八日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八日



擬稿擬稿擬稿擬稿

流動網絡營辦商根據流動網絡營辦商根據流動網絡營辦商根據流動網絡營辦商根據《電訊條例》第《電訊條例》第《電訊條例》第《電訊條例》第 14141414（（（（ 1A1A1A1A）條）條）條）條

行使進入香港地下鐵路公司行使進入香港地下鐵路公司行使進入香港地下鐵路公司行使進入香港地下鐵路公司（地鐵）和（地鐵）和（地鐵）和（地鐵）和

九廣鐵路公司九廣鐵路公司九廣鐵路公司九廣鐵路公司（九鐵）物業的法定權的指引（九鐵）物業的法定權的指引（九鐵）物業的法定權的指引（九鐵）物業的法定權的指引

1.1.1.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1 本指引是電訊管理局局長 (下文簡稱「電訊局長」 )根

據《電訊條例》第 14(6)(C)條向獲第 14(1A)條授權進入地

鐵 /九鐵物業的公共無線電通訊服務牌照的持牌人發出。根

據該條例第 14(1A)條，該等持牌人可獲授權入地鐵 ⁄九鐵物業
裝設及操作無線電通訊系統，以便向有關物業提供公共無線

電通訊服務。

1.2 本指引旨在闡明擁有法定進入權的持牌人根據《電訊

條例》第 14(1A)條例使此權力的方式。

1.3 持牌人必須確保其僱員、承建商和代理人在進入地鐵 ⁄
九鐵的有關物業時遵從本指引。

2.2.2.2. 指引指引指引指引

2.1 在本指引內，除非文意另有所指外，

「持牌人」指根據該條例第 14(1A)條獲電訊局長授權

進入有關物業的公共無線電通訊服務牌照持有人；

「物業」指持牌人根據該條例第 14(1A)條獲授權進入

以裝設和操作無線電通訊系統的土地，以提供公共無

線電通訊服務，這包括鐵路、車站和地鐵 ⁄九鐵用以經
營鐵路的任何範圍；

「場地管理人」指負責有關物業的日常管理和控制的

地鐵 ⁄九鐵僱員、代理人和承辦商。



2.2 在有關物業開展任何裝設工程之前，持牌人必須呈交

地鐵 ⁄九鐵要求的圖則和其他資料，並就有關裝置的設計和其
他細節，包括設備的位置、裝置方法的詳細說明、電纜路徑、

電力供應需求、技術規格、其他在有關物業的正常使用的情

況下可能會影響該物業的安全、保安、效率和方便程度的事

宜，以及其他有關物業的觀瞻的事宜，取得地鐵 ⁄九鐵的批
准。

2.3 持牌人至少須在擬安裝有關通訊系統的兩星期前，或

在其與地鐵 ⁄九鐵協議的更短期限前呈交第 2.2 段所述的資

料。

2.4 為免生疑問，地鐵 ⁄九鐵是唯一的主管當局，有權就在
有關物業安裝無線電通訊系統對鐵路運作的安全制定技術

規格或標準。

2.5 如有需要，持牌人須與有關的鐵路公司在展開工程的

物業開會，討論和協議第 2.2 段所述事宜。

2.6 持牌人須與場地管理人聯絡後，方可在合理時間進入

有關物業。

2.7 持牌人每次進入有關物業檢查、安裝、操作及維修物

業內的無線電通訊系統前，均須事先聯絡場地管理人及徵得

其同意。

2.8 在有關物業內，持牌人須遵從場地管理人就物業內鐵

路運作安全、保安和效率，以及為避免對其他物業使用人造

成不便而發出的任何指示。

2.9 所有在有關物業內的工程均須以專業及熟練的方式進

行。持牌人須按照《電訊條例》第 14(2)(b)條盡量減少對物

業造成損害。如因行使該條例第 14(1A)條下的權利而造成任

何損害，持牌人須對有關的鐵路公司作出十足的補償。

2.10 持牌人須確保其僱員、承辦商和代理人在進入有關物

業時，攜備適當的身分證明文件。獲授權進入物業的人士須

應要求向地鐵 ⁄九鐵或場地管理人出示電訊局長根據該條例



第 14(1A)條發出的中英文授權書副本。

3. 3. 3. 3.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3.1 電訊局長在徵詢有關人士的意見後，可不時修訂這些

指引。

電訊管理局電訊管理局電訊管理局電訊管理局


